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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思思 著

秦腔法律文化要義



提    要

當代新史學的發展，使得關於歷史的研究材料發生了重大突破，而產生了「史料革命」。

史料的範圍有所擴展，數量大量增加，史學的研究產生了「量變」。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

起來的新文化史學，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，改變了原有史料的選擇維度，史學研究在此基礎上

產生了「質變」，形成了多元的史料體系。而這些變化也在法律史研究領域引起了共鳴，「新法

律文化史」得以發展。這種發展在中國法律史研究中產生了不自覺的本土化轉向。其中關於戲

曲中的法律文化研究就是這種本土化轉向的重要表現。但一方面這種表現並未被自覺而形成理

論體系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法學學者自身文學理論的相對匱乏，已有零散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嚴重

的「失真」。

本書立足「新法律文化史」，遵循戲曲基本理論，利用科學圖譜量化分析，鎖定具有高度法文

化研究價值的秦腔作為「史料」，並提出「秦腔法律文化」這一全新概念。在全面收集、整理、

梳理與歸納現存所有秦腔劇目的前提下，從文學、藝術、表演等多個層面揭示秦腔法律文化整

體的涵義、歷史、價值與功能等。從而尋求不同於以往宏觀與單一主題的法律文化研究，揭示

中國古代法律發展中從官方到民間各因素之間的互動過程與邏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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